


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文件
鲁安发〔2022〕16 号

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
关于转发国务院安委会城镇燃气安全整治

“百日行动”方案的通知

各市人民政府，省城镇燃气安全排查整治工作协调机制各成员单

位：

现将国务院安委会《城镇燃气安全整治“百日行动”方案》

（安委〔2022〕8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《全省城镇燃气安全

排查整治百日行动方案》（鲁安发〔2022〕15 号）安排部署，一

并抓好贯彻落实。

各级政府安委会、各级城镇燃气安全排查整治工作协调机制

要充分发挥牵头作用，把燃气管理、住建、市场监管、商务、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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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、交通、消防等有关部门单位和社会力量统一组织起来，集中

开展整治，解决“力量不足、分散行动效果不好”问题。要提高

检查专业性、精准性，注重发挥专家作用，提高专业能力，确保

能够查出隐患、消除隐患，破解“安全检查查不出问题、重大隐

患为零”难题。要结合地区、部门实际，认真细化整治内容，实

化工作措施，明确职责分工，扎实开展隐患排查整治，坚决防范

燃气安全事故发生，确保百日行动取得实效。

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

2022 年 7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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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2 年 7 月 14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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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2 年 7 月 18 日印发


